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1-061 

债券代码：110080                        债券简称：东湖转债 

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1 年 5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2021年 5 月 25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张德祥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余

瑞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余瑞华先

生简历附后） 

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 号）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可置换前期以自有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 

同意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金额为人

民币 161,769,313.07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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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余瑞华先生简历 

余瑞华，男，43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2000 年 7月毕

业于长安大学会计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联合交通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作。2017 年 1 月，任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部预算经营部副部长；2017 年 7月至今，任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

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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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研究和核实了公司提供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有关议案与相关资料后，经审慎思考，依据公开、公正、客观原则，对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我们对公司聘任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余瑞华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进行了

认真查阅，我们认为：余瑞华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规定的任职

条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能力和专业素质，能够履行相应职责，

未发现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

发现有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的不良记录。本次董事会的提名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余瑞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

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确认，并出具了《关于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161,769,313.07 元置换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金明伟、鲁再平、王华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